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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82_B1_E

8_81_94__E5_AF_B9_c122_485693.htm 一 案例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３１日，刘某以“Ｊａｌｉｓｅｎｇ”为用户名在交易平台

注册，成为易趣网的用户，由易趣网为刘某提供免费的网络

交易平台服务。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易趣网开始向用户收

取网络交易平台使用费，并于９月１８日发布了新的《服务

协议》供新老用户确认，该协议对用户注册程序、网上交易

程序、收费标准和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作了具体的约定。此后

，刘某确认了易趣网的《服务协议》，并继续使用易趣网的

网络交易平台，但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４日，刘某尚欠易趣

网网络平台使用费１３３０元，为此，易趣网诉至法院，要

求刘某支付网络平台使用费、赔偿律师费用。刘某则认为，

《服务协议》长达６７页，过于冗长，致使用户不能阅读全

文，故用户不应受该协议的约束。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是如何确认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这一法律问题。 二 网络服务

合同的法律特征 本案易趣网与用户刘某服务关系的建立，系

基于易趣网的《服务协议》，那么，易趣网单方提出的《服

务协议》是否属于网络服务合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有

何区别？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谓合同，依合同法

之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易趣网《服务

协议》的字面上看，该《服务协议》应该是一种协议，且这

《服务协议》也符合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书面合同”和“数

据电文”的表现形式，故易趣网的《服务协议》符合我国法



律规定的合同的要件形式，应该当做一种合同。 但本案的问

题在于，这份《服务协议》系易趣网在平台上单方公布的，

它作为一种合同的形式和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显然有着很大的

区别，我国合同法的分则虽然规定了十余种特殊的合同形式

，但是此类网络合同的形式没有明确规定。 美国的《统一电

子交易法》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

范法》也未对网络交易合同、网络服务合同等网络合同予以

明确。 可见，网络服务合同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合同，从严格

合同的意义上而言，易趣网与用户之间的这份《服务协议》

是一份格式合同，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双方当事人的服

务与被接受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作为网络公司，其提供平

台、进行服务、收取费用，而作为用户，则愿意接受此种服

务。其次，合同未经双方合意，系由一方单方拟定。这是格

式合同最显著的特点，即合同由一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单方拟

定，相对方不能更改，要么全部接受合同的条款，要么全部

不接受合同的条款，相对方只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合同条款

的权利，而没有选择更改合同条款的权利。再次，在网络服

务合同中，一方的身份和性质难以确定，因为网络服务合同

是自动生成的，只要用户浏览了网络公司拟定的《服务协议

》，按确认键同意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成立，故在此

情况下，用户一方的身份和性质就不能确定，用户在浏览《

服务协议》之后，可能会成为确定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成

为匆匆一看客。最后，网络服务合同与传统的构成要件有着

显著的不同。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都有着一定的限制，

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可以对合同的形式作

这样的理解，一是除即时结清的合同以外，一般须订立书面



合同；二是法律法规规定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

书面合同；三是合同需经双方协商，且需有双方签名盖章。

而这些要求对网络服务合同来说则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国

合同法又进一步规定，书面合同可以是合同书、信件，也可

以是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

子邮件等可以有效表现的形式。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

形式，网络服务合同具备了合同的特征。 三 网络服务合同的

成立要件 从本案双方合同的成立来看，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

与传统的合同成立完全不同，一是因为本案的网络服务合同

是一种单方的格式合同；二是因为网络服务合同不是双方直

面协商、签字成立的合同。一般而言，只要一方发出要约，

一方予以承诺，合同就算成立。所谓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

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合同条件，并且希望

对方能够接受的意思表示。一项要约，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必须向特定人为意思表示；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必

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要约的内容

必须确定和完整；要约必须送达到受要约人。所谓承诺，是

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项承诺也应当具备以下

要件：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向要约人

作出；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必须表明受

要约人决定与要约人订立合同；承诺传递的方式要符合要约

的要求。 在网络服务合同中，要完全划清要约与承诺的界限

有一定的困难，从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要件看，网络服务合

同的成立应该符合了合同成立的要件，但要注意三个方面的

问题。 第一，以电子形式出现的要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

，各国法律一般都对要约的形式没有加以限制，通常情况下



只要要约人有意思表示愿意和对方订立合同，不管是口头、

书面、电话、电子信息等方式表现，都应当认为是有效的。

我国法律对要约的形式也未加以规定。而美国的《电子商务

示范法》明确规定，要约和承诺可以Ｅ－ｍａｉｌ的方式发

出。 第二，以电子形式出现的要约的生效问题。对要约的生

效问题，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采取到达主义观点。我国合

同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

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受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

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受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

间，视为到达时间”。本案易趣网的《服务协议》是向不特

定的人、不特定的系统发送的，其发出的要约只要到达任何

一个系统，均应视为到达，要约也就成立。 第三，以电子形

式出现的承诺的效力问题。如果承诺是以数据电文的形式作

出的，同样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采用到达主义

原则。目前较为通行的ＥＤＩ交易就采用此方法，交易各方

在和交易对方订立协议时，都会确定交易方式以及发出要约

、作出承诺的方式，而且在有关信息格式、数据段、系统要

求等部分，目前规定电子信息应当是信息接受方能够得到的

。对此种交易方式，我国的网络交易合同、网络服务合同等

一系列网络合同应加以研究。 四 网络用户的自我保护 我国的

网络发展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面对日益发展的网络产业

，我国的网络立法显然显得滞后，致使司法实践中关于网络

的众多问题难以解决。自１９９６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第一起有关网络纠纷的案件后，我国的网络立法还是

举步维艰，有关司法解释亦未能出台，在此背景下，网络用



户的自我保护显得犹为重要。第一，网络用户要知道我国网

络法律的有关现状，对自己作为网络合同当事人所处的地位

，要有一个盖然性的认识。第二，要了解网络合同的成立、

签订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合同订立有何不同，特别是对一些

格式化的合同的订立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全面了解网络

公司单方拟定的有关协议，并全面知晓相关协议的内容，切

不可大意行事。第三，一旦引起纠纷，做好相关材料、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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